全国易制毒化学品集中宣传整治行动方案

为进一步提高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运输、使用、进出口企业及从业人员的守法自律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切实加强易制毒化学品安全管理工作，严密防范易制毒化学品流入非法渠道，根据国家禁毒委员会全体会议和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公安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2009年10月15日至12月15日，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一次易制毒化学品集中宣传整治行动。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执行《禁毒法》、《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以及公安部等六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易制毒化学品管制工作的指导意见》（公通字[2009]34号）等规定，紧密结合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禁毒斗争形势，充分发挥公安、商务、海关、工商行政管理、安全监管、药品监管等部门职能作用，本着保护合法、打击非法、加强预防的原则，因地制宜、突出重点，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广泛开展对易制毒化学品企业、化工市场及从业人员的宣传教育工作，集中查找堵塞管理漏洞和薄弱环节，切实增强企业主动防范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严密防范易制毒化学品流入非法渠道。
二、目标任务
通过此次集中宣传整治行动，使企业从业人员和化工市场管理人员普遍了解易制毒化学品流入制毒渠道的严重危害，全面增强主动防范和自律意识；普遍掌握易制毒化学品管理的法律法规、政策规定，进一步提高知法守法意识和水平；普遍掌握易制毒化学品安全管理、防范流失措施，进一步提高自我管理能力；查找、堵塞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漏洞；依法查处一批违法违规企业和人员；督促企业规范、完善内部管理制度，落实管理措施，推动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工作再上新台阶。
三、工作措施

（一）针对易制毒化学品企业、化工市场及从业人员组织开展集中宣传。各市、县两级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要协调有关部门，结合本地实际，深入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运输、使用、进出口企业和化工市场，与企业法定代表人和管理、经销、仓储、物流等重点岗位从业人员及化工市场管理人员见面座谈，发放宣传资料，宣传《禁毒法》、《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制毒物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公通字[2009]33号）、《关于进一步加强易制毒化学品管制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法规，确保从业人员知法、懂法、守法，熟练掌握防范措施，主动参与管理工作。要发动、组织企业利用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和各地配发的宣传教育资料，结合企业内部安全管理教育，利用市场公共宣传栏和宣传橱窗悬挂宣传标语、播放滚动字幕，组织开展易制毒化学品专题宣传和法律咨询活动，普及化工经营商户及从业人员易制毒化学品常识、管理法规和防范流失的方法；对属于涉爆等危险化学品的易制毒化学品同时宣传其安全防范措施。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将制作下发一批易制毒化学品宣传手册、挂图和DVD。各地也要因地制宜地印制一批宣传资料，确保宣传资料进入每家化工企业和市场。
（二）针对易制毒化学品专管员及重点企业人员组织开展集中培训。各地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要会同有关部门确定本地醋酸酐、麻黄碱及复方制剂、羟亚胺、胡椒基甲基酮、苯基丙酮、胡椒醛、邻氨基苯甲酸等重点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运输、使用、进出口企业以及内部管理制度不够完善、管理措施不够落实、容易出现流失问题的企业和化工市场，组织专门力量，对其单位法定代表人、管理人员、销售人员等重点岗位人员及化工市场管理人员进行集中培训，通过举办培训班、发送教育资料、利用真实案例现身说法等形式，讲授易制毒化学品常识、流失危害、非法贸易形式、安全防范措施，通过剖析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增强企业从业人员遵纪守法和防范能力，防止从业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购买易制毒化学品。

（三）与本地重点易制毒化学品企业负责人签订责任书。各省级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要依照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制定的易制毒化学品企业责任书样本，组织与本地醋酸酐、麻黄碱及复方制剂、羟亚胺、胡椒基甲基酮、苯基丙酮等重点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运输、使用、进出口企业签署易制毒化学品责任书，明确企业在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方面的职责和防范流失方面的作用，知晓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责任，增强重点岗位和管理人员、从业人员主动防范意识，促进企业进一步完善内部管理措施，充分调动企业积极性，从源头上防止易制毒化学品流入非法渠道。
（四）在重点易制毒化学品企业、化工市场、报关公司和物流公司建立信息员。各县、市两级公安机关禁毒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按照《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易制毒化学品信息员管理办法（试行）》（禁毒办通[2009]75号）有关规定，在麻黄素、苯基丙酮、胡椒基甲基酮、醋酸酐等重点企业以及化工市场、报关公司、物流公司建立易制毒化学品信息员。要耐心做好企业的解释工作，打消企业及从业人员顾虑。要指导企业选择与公安机关禁毒部门联系较多的岗位负责人员作为信息员。要组织对信息员的培训，及时通报当前易制毒化学品走私贩运形势、主要流失品种、方式以及应对措施等情况。要挑选政治过硬、业务精通、作风优良的公安民警作为专管民警，并向企业及信息员公开专管民警联系方式，方便信息员随时联系报告情况。要按照《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易制毒化学品信息员管理办法（试行）》（禁毒办通[2009]75号）及相关保密规定，对信息员报告信息严格保密，防止信息资料外泄。
（五）组织易制毒化学品企业开展自查自纠。各地要组织本地易制毒化学品企业对2008年以来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和使用情况进行自查，查清每笔醋酸酐、麻黄碱及其复方制剂（麻黄碱复方制剂可仅自查批发情况）、羟亚胺、胡椒基甲基酮、苯基丙酮等重点易制毒化学品的流向和用途，发现流失可疑线索的，要及时向所在地县级公安机关报告。对企业自查发现流失并主动报告的，公安机关可不再追究该企业责任；如企业在自查过程中没有发现或没有主动报告而被公安机关倒查发现的，将严格依法追究企业责任。同时要督促企业建立易制毒化学品销售核查长效机制，要求企业在销售易制毒化学品前，向核发证明的行政部门核实购买证明的真伪，向购买企业核实购买经办人身份及委托书真伪；销售企业未经核实，一律不得销售。
四、阶段安排

（一）宣传培训阶段（10月15日至11月5日）。组织开展针对化工企业、化工市场及其从业人员的宣传和对专管员及重点企业人员的集中培训，通过发放宣传资料、举办培训班等方式，增强企业及从业人员防范意识，提高防范水平和能力。
（二）签订责任书和建立信息员阶段（11月6日至11月25日）。部署本辖区内企业签订易制毒化学品责任书，明确易制毒化学品监管责任。按照《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易制毒化学品信息员管理办法（试行）》，在重点企业和化工市场建立易制毒化学品信息员，加强阵地控制。
（三）自查自纠阶段（11月26日至12月15日）。企业对2008年以来易制毒化学品销售情况进行自查，发现可疑行为及时报告，并进一步完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形成易制毒化学品销售核查和自查长效机制。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各有关部门要从促进经济发展、防范流失、维护社会稳定的高度，充分认识开展易制毒化学品集中宣传整治行动的重要性，切实把集中宣传整治行动纳入本地区、本系统禁毒工作整体部署，自上而下逐级成立由禁毒委员会办公室牵头、各主管单位分管领导亲自挂帅的领导小组，特别是各省级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要会同公安、商务、海关、安全监管、药品监管、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成立联合领导小组，加强对集中宣传整治行动的组织领导和协调推进，综合掌握进展情况，确保行动按步骤顺利开展、取得实效。
（二）明确职责，加强协作配合。各地公安、商务、海关、安全监管、药品监管、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要建立职责明确、配合到位的联动协作机制，形成工作合力。药品监管部门要牵头开展对生产、经营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企业的宣传整治；安全生产监管部门要牵头开展对生产、经营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企业的宣传整治；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积极配合安全监管等部门开展对化工市场的宣传整治；公安机关要牵头开展对运输、使用易制毒化学品企业的宣传整治；商务、海关等部门要组织开展对进出口企业的宣传。同时，各地、各部门要发挥易制毒化学品行业协会、化工协会和商会等社会组织的作用，发动企业人员主动参与集中行动。

（三）全面兼顾，突出工作重点。此次集中宣传整治行动要兼顾全面、突出重点，既要直接面向所有易制毒化学品企业和化工市场，也要重点面向醋酸酐、麻黄碱及复方制剂、羟亚胺、胡椒基甲基酮、苯基丙酮等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和集中经销易制毒化学品的化工市场等场所，重点针对企业法定代表人和管理、经销、仓储、物流等重点岗位从业人员及化工市场管理人员。
（四）强化督导，确保取得实效。各地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工作部署和开展情况的督导检查。每一阶段结束后，要组织联合督导组对重点地区、重点单位的宣传整治工作进行检查，并按附表所列内容全面及时上报行动开展情况。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公安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适时组织联合检查组，赴重点地区督导检查集中行动进展情况。国家禁毒委员会将会同中央综治办将此次集中宣传整治行动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核范畴，各地也要把集中宣传整治行动纳入本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核项目。各省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要及时收集、汇总、上报集中行动进展情况，活动结束后及时总结工作情况，报送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和相关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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